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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6屆第 4次 

第 7組「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9月 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 地點：本府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3樓應變中心 

參、 主席：江主任秘書明山                    紀錄：張怡婷 

肆、 出席委員： (如簽到表) 

伍、 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前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表報告： 
 

編號 案由 
前次分工小組/
定期會議決議事

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會議決議 

10908

31 

(第 5

屆第 4

次分工

小組會

議) 

有關本市

谷關地區

公車候車

亭照明不

足，建請

改善以提

升其友善

性案。 

請交通局針對台

電整體評估概況

進行說明。 

 

交通

局 

交通局： 

目前已初步邀集台電進

行會勘完畢，後續將依

台電評估可行之站點請

維護廠商針對鐵線橋

頭、白冷及麗陽等站點

進行設置電桿請電並增

加相關照明設施。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決議：持續列管。 

一、 建議提送會前會予提

案委員(徐委員森杰)

再行解列。 

二、 另請交通局詳述辦理

情形，例如會勘日

期、站點設置照明數

量等文字說明。 

11004

12 

(第 6

屆第 1

次定期

會議) 

建議修正

「臺中市

停車場經

營登記作

業要點」

及相關精

進停車格

措施，以

精進性別

友善環境

案。 

一、 請交通局補充

說明修法過程

中性別影響評

估(GIA)情

形；另建請各

機關修法時

(新增或修訂)

應於機關性平

專案小組進行

GIA討論。 

二、 請交通局提

供親子車格

相關時段、

路段等使用

交通

局 

交通局： 

一、本局修訂之「臺中

市民間設置臨時路

外停車場獎助辦

法」之位階為本府

自治規則，依本府

法制作業手冊規

定，修正自治規則

時，尚無強制規定

須做性別影響評

估，因此本案於修

正時未做相關評

估；後續本局修法

時，倘有涉及性別

■ 持續列管 

□ 解除列管 

決議：持續列管。 

一、 本案建議納入交通局

性平專案小組進行討

論，檢討親子停車格

數量、使用率及停車

場場址等事宜。 

二、 本案獎助辦法之審核

條件建議可加以考量

「質性」服務項目

(如動線指示、夜間

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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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前次分工小組/
定期會議決議事

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會議決議 

率調查表。 

 

友善議題時，將填

列本府性別影響評

估表，並以書面形

式請性平專家學者

協助書面審查。 

二、本局於111年4月20

日(三)至4月24日

(日)連續五日調查

本局101場委外停

車場親子車格使用

率，經統計，平均使

用率44%；另使用率

0%共計10場、使用

率 1%~25% 共 計 25

場、26%~50%共計24

場 51%~75%共計 26

場、76%~99%共計13

場、使用率100%共

計4場。 

本案擬請解除列管。 

 

11009

03 

(第 6

屆第 2

次分工

小組會

議) 

騎樓整平

與性別友

善之促進

案 

一、 建請都發局

提供本市騎

樓整平路段

之優先順序

及執行期程

等規劃；另

倘涉及建設

局人行道部

分，應相互

聯繫整合。 

二、 建議爾後相

關提報資料

應先納入機

關之性平專

案小組進行

討論。 

都發

局 

都發局： 

一、有關本局執行騎樓

整平優先路段考量

舊市區、捷運藍線

（優化公車）行經

路線沿線地區、捷

運綠線及商圈周

邊、火車站周邊及

學區周邊；本局本

（111）年度規劃執

行13條路段，預計

於112年底完成。另

涉及人行道部分，

本局業已刻正簽辦

與建設局之研議會

議。 

二、本局遵照辦理。 

■ 持續列管 

□ 解除列管 

決議：持續列管。 

一、 建議有關騎樓整平

優先路段規劃及執

行進度，納入都發

局性平專案小組進

行討論。 

二、 建請各局處應針對

前次決議事項提供

之人事時地物等具

體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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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專案報告 

經發局「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公廁優化成果報告」：(略) 

游委員美惠： 

1.建議未來廁所整修之色調應避免性別二分(女性粉色、男性藍色)。 

2.混廁動線規劃良好亦可改善女性廁間需求量，非必定將廁所二分

為男廁女廁。 

3.男廁修繕後多有設置小便斗隔板，建議相關檢核表納入小便斗隔

板。 

4.廁所衛生紙販賣機或衛生紙箱之配置規劃原則? 

孫委員旻暐： 

1. 建議可將預算經費(簡報 P5)區分為新建、修繕及美化，以更明確

了解經費執行情況。 

2.男女廁間比修繕、新建後，比例是否符合 1:4或 1:3之規定? 

3.女廁使用空間需求較大，惟第三市場修繕後無障礙廁所設置於女

廁(簡報 P16)，考量因素為? 

4.市場公廁建議有坐式馬桶，以友善年長者及體型寬大者，然而太平、

大肚市場修繕後仍無坐式馬桶或無障礙廁所(簡報 P7)，爾後修繕

建議改善。 

5.廁間之緊急求助鈴設置完成後，請務必進行測試。 

主婦聯盟臺中分會耿明誼會長： 

1. 附議前述各委員之建議，針對廁所色調、男女廁比部分，爾後建

請改善。 

2. 支持性別友善、親子友善廁所優先設置，以便利社會大眾。 

經發局回應說明： 

1.有關廁所色彩一事，係由市場自治會票選而定，經發局尊重其決定，

另仍加強宣導性平友善相關概念。 

2.市場公廁係因建物老舊，小便斗隔板設置為修繕後之設施，修繕前

確多無設置，目前已列為修繕重點項目。 

3.市場衛生紙倘免費無限提供將供不應求，評估後以使用者付費原

則，多設置衛生紙購買機。 

4.有關男女廁比部分，因受限於市場既有老舊建築，執行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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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提升女性廁間數量為主，惟經發局仍積極修繕及優化，期望

達到相關比例。 

5.簡報 P16 所呈之無障礙廁所為親子廁所，出入口確實同女廁出入

口，恐影響男性之親子照護者權益，爾後修繕將該部分列入重點

修繕規劃。 

決議：有關委員建議事項請經發局納入未來新建、改善公廁之規劃。 
 

玖、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環保局) 

案由：有關各機關填報第七組「環境、能源與科技組」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重點工作，各項具體之工作內容 111年上半年辦理情形，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社會局 111年 7月 11日府授社婦字第 1110181937號函辦理。 

二、 本分工小組各相關權責機關，業依社會局 111年 7月 7日府授社婦

字第 1110175074號函填報「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表」之各

項具體工作內容 111年上半年之辦理情形，並登錄本府專案計畫管

考平台系統。 

三、 本案重點工作(二)之工作內容「辦理相關環保教育訓練及環保志工

培訓時，融入性別觀點，並鼓勵女性參與，培訓女性種子師資。」

案，因目前女性環教師資已多於男性，為符合實際情況及需求，工

作內容擬調整為：「辦理相關環保教育訓練及環保志工培訓時，融

入性別觀點，降低性別隔離，以提升友善性別觀。」。 

四、 前述工作內容及辦理情形，請各委員及與會機關再予協助檢視及提

供相關建議。 

辦法：本組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表經討論確認後，依限提供予社會局彙整，

俾利辦理會前協商會議事宜。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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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委員美惠： 

同意環保局建議之修正，另本次會議建設局未到席，建議建設局於

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報告內容針對機關性平專案小組歷次討論

之相關政策推動議題。 

主婦聯盟臺中分會耿明誼會長： 

國發會於今年公布淨零碳排政策，其中有兩大重點「生活轉型」及

「社會轉型」，建議政府應思考結合既有環教教育、環保志工培訓

等業務，落實行動帶領民間社會共同實踐，另加強改善性別失衡情

況。 

孫委員旻暐： 

附議游委員及耿會長之意見，目前領導者多為男性擔任、執行者卻

為女性，應加強改善。 

決議： 

一、 照案通過，有關環保局重點工作(二)之工作內容修正為：「辦理相

關環保教育訓練及環保志工培訓時，融入性別觀點，降低性別隔

離，以提升友善性別觀。」。 

二、 建請建設局於下次會議針對機關性平專案小組歷次討論之相關政

策推動議題進行專案報告。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環保局) 

案由：有關各機關填報第七組「環境、能源與科技組」111年上半年跨局

處性別平等合作議題計畫書暨成果報告及 112年跨局處合作議題，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社會局 111年 7月 11日府授社婦字第 1110181937號函辦理。 

二、 本組 111年跨機關合作議題為「建置外館及騎樓的性別友善環

境」，權責機關已填報 111年上半年成果及下半年預期規劃，請各

委員及與會機關再予協助檢視及提供相關建議，並討論 112年是否

延續原議題或另訂新議題。 

辦法：本組 111年跨局處性別平等合作議題計畫書暨成果報告及 112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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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合作議題經討論確認後，依限提供予社會局彙整，俾利辦理會

前協商會議事宜。 

討論： 

游委員美惠： 

建議本組跨機關合作議題延續辦理，以利完整檢視後續執行成果。 

孫委員旻暐： 

有關本案執行成效(質性)之「符合在地情形」部分，應是指辦理緣

由、計畫目標，建議納入計畫內容，請向社會局婦平科確認。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性平會前協商會議，另 112年延續本案原議題。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環保局) 

案由：為使「臺中市性別圖像」刊物更能展現本市性別議題相關施政作為，

選取各項刊物指標，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主計處 111年 7月 15日中市主三字第 1110006037號函辦理。 

二、 為編製「111年臺中市性別圖像」刊物指標，由各權責機關依分工小組

政策內涵，結合機關業務與性別議題相關施政作為，檢討刊物指標之修

訂。 

三、 前述臺中市性別圖像刊物指標如後附，案經權責機關檢視並無相關增

修意見，請各委員及與會機關再予協助檢視及提供相關建議。 

辦法：本組「111年臺中市性別圖像」刊物指標經討論確認後，依限提送

修訂表主計處彙整，俾利編製性別圖像書刊事宜 

討論： 

孫委員旻暐： 

1.有關指標項次 129「親子停車格位數」，建議細分為公有公營、公

有民營、民有民營停車場之親子停車格數。 

2.有關指標項次 130「臺中捷運公司職員概況」，針對職員部分建議

依職稱細分駕駛員、站務人員、清潔人員等。 

決議：請交通局依委員建議修正性別圖像指標內涵，另捷運公司部分請交

通局轉知協助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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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及臺中捷運公司已填報「111 年臺中市性別圖像」書刊指標檢討情

形表，如後附件。 
 

壹拾、 臨時動議： 

孫委員旻暐： 

有關附錄一「績優公廁認證作業複審評分表」中，倘已有相關法規規

定，應列入一般評分項目而非加分項目，如男女廁間比例、無障礙設

施、親子廁所等。 

環保局回應說明： 

將依規研議修正評分表項目，雖既有公廁尚有未達法定比例者，惟新

建之公廁將皆已依法配合辦理。 

主席結論：請環保局簽辦修正「111年臺中市績優公廁認證作業複審評分

表」，評估將法規規定事項列入一般評分項目。 
 

壹拾壹、 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